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精简整合市政府议事
协调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

市直各委、办、局，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格日勒敖都苏木政府，

相关企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锡林郭勒盟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有关

规定和要求，切实提高政府议事协调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确保机构改

革后各项议事协调工作有序衔接、正常开展，市政府决定对有关议事

协调机构进行精简整合，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设立议事协调机构（25个）

　　市政府决定单独设立议事协调机构16个（详见附件1），设立综合

类议事协调机构9个（详见附件2）。

　　（一）16个单独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市禁毒委员会、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安全生产委员会、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等5

个专门议事协调机构由市长担任组长（主任、总指挥），相关分管副



市长担任副组长；市教育督导委员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等11个专门议事协调机构由相关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主任、总指

挥）。

　　（二）9个综合类议事协调机构，即市综合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推

动重点领域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社

会事业工作领导小组、“三农三牧”工作领导小组、保障和改善民生

工作领导小组、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财税金融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公共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长担任各领导小组组长，分管相关

专项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组长。

　　二、工作规则

　　（一）市长对市政府议事协调工作负总责。受市长委托，由分管

副市长具体负责相应议事协调机构的专项工作，提出工作计划和建

议，组织实施和推动落实相关工作。

　　（二）各领导小组（委员会、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全体会

议、专题会议和一般性调度工作会议。会议议题由议事协调机构办公

室、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或按照领

导小组（委员会、指挥部）负责人要求研究提出。领导小组（委员

会、指挥部）全体会议，由市长召集并主持，议题方案经分管副市长

审定后，报市长确定；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根据工作需

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领导小组（委员会、

指挥部）专题会议，一般由市长委托有关副市长召集并主持，会后向

市长报告反馈会议情况，研究重大事项的会议由市长召集并主持，与

议题有关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安排有关部



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一般性调度工作会议，由承担议事协调机

构办公室或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职责的部门、单位自行组织召开。

　　（三）各领导小组（委员会、指挥部）会议以纪要形式反映会议

情况、明确议定事项。会议纪要在征求有关成员单位意见后，一般由

会议主持人签发。

　　三、工作要求

　　（一）本次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整合幅度较大、涉及部门较多，各

部门要高度重视，按照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工作对接，及时理顺职能

职责，细化完善工作措施，认真抓好组织实施，确保市政府各项议事

协调工作正常开展、有序衔接。工作中遇有重大情况要及时报告。

　　（二）各领导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和专项工作协调办

公室要主动加强与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相关议事协调机构的对口衔

接，认真研究谋划日常工作，提出具体会议计划，做好议题准备和提

交会议审议等相关工作，加强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办落实，确保各

领导小组（委员会、指挥部）高质高效运转。对各类专项工作，由承

担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职责的部门、单位自行调整涉及部门、单位，

市政府办公室不再另行发文予以调整。

　　（三）除另有规定和特殊情况外，市政府今后原则上不再成立新

的议事协调机构。如确有必要，经市政府同意，可根据其职能职责在

相关综合类议事协调机构中增列为专项工作，或者建立以部门牵头的

联席会议制度。市政府办公室将定期对专项工作进行清理调整。对临

时性专项工作，相关工作任务结束后自行撤销，并向市政府办公室报

备。



　　

　　附件：1.市政府单独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

　　2.市政府设立的综合类议事协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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